
 
 

華南產物商業動產流動綜合保險車輛裝載物附加條款 
 

97.12.05（97）華企字第 332 號函備查 
 

    茲經雙方同意，裝載保險標的物之車輛或貨櫃暫時停置於保險契約所載明處所內時，本公司

對該保險標的物於保險期間內，因發生保險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，亦負賠償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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